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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拟收购控股股东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宏仁堂药业 40%

股权并就该事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收购协议》。 

� 张建津、邵彪、郝非非、张平四位董事作为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该关联交

易议案的表决。 

� 公司审计委员会、三名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该关联交易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 2012 年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收购控股股东天津市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集团”）所持有的天津宏仁堂药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仁堂药业”）40%股权并就该事项与医药集团

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收购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医药集团签署《关于天津中

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资产之

附生效条件的股权收购协议》，《协议》约定协议双方同意北京中同华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12）第 074 号《资产评估

报告》，宏仁堂药业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52,920 万元。本次关联交易项目的转让价格为以评估值 52,920 万元

的 40%作价即人民币 21,168 万元整。 

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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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 

1、医药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29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津 

成立时间：1996年6月27日 

注册资本：13.59亿元 

经营范围：经营管理国有资产、投资、控股、参股，所属企业分

布在化学原料药与制剂、中成药、保健品、医疗器械、制药机械等工

业制造行业，以及医药、眼镜、医疗器械、化学试剂、玻璃仪器等批

发与零售行业。 

2、股权关系及控制关系 

医药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其持有本公司 44.04%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宏仁堂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红桥区涟源西路32号 

法定代表人：张彦森 

成立时间：1980年1月1日 

注册资本：2,650 万元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硬胶囊剂、散剂、颗粒剂制造；汽车货运。 

2、股权关系及控制关系 

宏仁堂有两方股东，分别为医药集团持有其 49%股权，天津同仁

堂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51%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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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营情况 

根据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宏仁堂总资产 21,526.40 万元，净资产 17,124.84 万元，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 21,110.37 万元，实现净利润 3,631.54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等情况： 

1、关联交易的内容：公司收购控股股东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所持宏仁堂药业40%股权。 

2、定价原则：本次股权转让的最终成交价将以审计与资产评估

结果为基础，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关联交易项目出具

了《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2）第074号），交易的价格

为以宏仁堂药业2011年12月31日的评估值52,920万元的40%作价即人

民币21,168万元整。 

3、溢价原因：截至2011年12月31日，宏仁堂药业净资产的帐面

价值为17,124.84万元，资产评估值为52,920万元，增值率为209.02%。

增值原因为：收益法评估出的价值是企业整体资产获利能力的量化和

现值化，反映企业未来盈利能力；账面值是由企业按历史成本原则对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计量，不能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管理能力、

发展前景等因素；被评估单位具有的专利、商标使用权、客户关系、

商誉等均为表外资产，未包含在企业账面价值中。评估时采用未来所

获取的现金流量折现确定企业价值，价值中包含上述表外资产以及不

可确指或难以量化的无形资产价值，因此造成增值。资产的交易价格

以评估值的40%作价即21,168万元，公司认为该交易价格充分体现了

该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 

4、结算方式：公司根据《附生效条件的股权收购协议》的条款，



4 

在本协议生效之日始十二个工作日内，将21,168万元人民币以银行转

账方式支付给医药集团。 

5、财务影响：由于本项股权收购事项生效的条件之一为公司完

成向力生制药转让所持有的中央药业51%股权的股权转让交易，公司

将以股权转让交易中获得的25,554万元支付收购宏仁堂药业股权的

款项，因此，该股权收购事项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会产生影响。 

6、公司与医药集团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权收购协议》中的

生效条件分别为： 

（1）有权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 

（2）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批准本次交

易； 

（3）中新药业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4）中新药业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中新药业完成向天津

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中新药业持有的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

司51%股权的股权转让交易（以下简称“天津中央股权转让交易”），

且中新药业和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所有天津中央药业股

权转让交易相关的转让程序和付款事宜； 

（5）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医药集团以化学原料药及制剂、绿色中药、商业物流零售和

高端医疗器械四大板块为主要发展方向，通过调整、优化资产结构可

提高医药集团的管理效率，形成四大板块产业集群。医药集团充分利

用已上市企业的资本平台整合各板块业务，发挥中新药业在中成药领

域的优势，加速医药集团在中成药领域和化学药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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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药集团通过板块整合，厘清各板块的发展方向，得以逐步、

彻底地解决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更好地发挥各资本运作平台的作

用。 

3、该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而将给其他股

东带来更高的回报。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聘请 DMG & Partners Securities Pte Ltd 作为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独立财务顾问通过对所掌握信

息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本项关联交易发表了

独立意见，独立董事确认该交易的评估机构在资产评估过程中的独立

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认为此次关联交易

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对所掌握信息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本次关联

交易所涉及条款均为正常的商业交易条款，该关联交易未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与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 

八、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未

损害任何一方权益。 

九、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与控股股东医药集团签订了《关于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鉴于交易双方同意以宏仁堂药业评估值作为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对宏仁堂药业采用了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收益

法进行评估，双方同意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2012 年、2013 年、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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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个会计年度内，由宏仁堂药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实际利润数

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最终属于中新药业权益

部分的实际利润数低于利润预测数，差额部分由医药集团以现金形式

给予中新药业补偿。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关于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天津市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相关资产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收购协议》； 

3、《资产评估报告》； 

4、《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7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关于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关于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关于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甲方：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拟收购乙方持有的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

仁堂“）40%股权，为维护交易后甲方和甲方中小股东的利益，经甲

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条款： 

1、 补偿原则 

    鉴于甲乙双方同意以宏仁堂评估值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对

宏仁堂采用了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收益法进行评估，双方同意在本次

交易完成后的2012 年、2013 年、2014年三个会计年度内，由宏仁堂

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实际利润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出具专项

审核意见，如最终属于中新药业权益部分的实际利润数低于利润预测

数，差额部分由乙方以现金形式给予甲方补偿。 

    2、补偿标准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同华评报字（2012）第074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宏仁堂2012年预测税后利润为3501.23万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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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预测税后利润为4381.62万元，2014年预测税后利润为5736.61万

元。交易完成后，因甲方持有宏仁堂40%股权，所以乙方给甲方的补

偿标准为宏仁堂2012年经审计的税后利润3501.23万元的40%即

1400.49万元，2013年经审计的税后利润4381.62万元的40%即1752.65

万元，2014年经审计的税后利润5736.61万元的40%即2294.64万元。 

3、 补偿方式 

    如宏仁堂2012、2013、2014年度经审计后的实际税后利润的40%

达不到本协议第2条规定的补偿标准，差额部分由乙方于甲方各年度

年报披露后的1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予以补偿。 

    如宏仁堂2012、2013、2014年度经审计后的实际税后利润的40%

达到本协议第2条补偿标准的利润预测数，乙方不需要再给予甲方任

何额外补偿。 

4、 本协议的达成须甲乙双方完成收购宏仁堂的交易。 

5、 本协议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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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是《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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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医药集团天津市医药集团天津市医药集团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拟转让所持拟转让所持拟转让所持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股权股权股权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注册注册注册注册资产评估资产评估资产评估资产评估师师师师声明声明声明声明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们对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仁堂公司”）于

评估基准日2011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作如下声明： 

1.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

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

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

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

责任。 

3.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没

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4.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已对评估

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

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及

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5.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

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

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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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医药集团天津市医药集团天津市医药集团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拟转让所持拟转让所持拟转让所持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股权股权股权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中同华中同华中同华中同华评报字评报字评报字评报字（（（（2012））））第第第第 074 号号号号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天津中新药业天津中新药业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或我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

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

等两种评估方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拟实施转让持有

的宏仁堂公司股权行为涉及的宏仁堂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2011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

进行了评估。现发表评估结论专业意见如下： 

于评估基准日，委估股东全部权益在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52,920.00万元，较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35,795.16万元，增值率为209.02%。评估结

论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帐面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7,616.22    

 非流动资产  2  14,728.54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3,100.00    

    投资性房地产  4  658.32    

    固定资产  5  1,324.83    

    在建工程  6  8,929.38    

    无形资产  7  716.01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709.17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资产总计资产总计资产总计资产总计        10101010     22,344.76    

 流动负债  11  4,9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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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负债  12  246.61    

    负债总计负债总计负债总计负债总计        13131313     5,219.92    

    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 ) ) )     14141414     17,124.84  52,920.00  35,795.16  209.02 

 
 

目前，宏仁堂公司新厂区与生产有关的房屋建筑物及配套设施已全部竣工，已达

到搬家条件，宏仁堂公司计划在2012年8月份（生产淡季）迁入新厂区进行生产，考虑

到未来经营主要在新厂区进行，新厂区对宏仁堂公司今后发展至关重要，依据企业未

来发展规划，生产设备将全部搬迁至新厂区，届时老厂区房屋建筑物将会闲置。本次

评估假设企业在2012年8月顺利搬迁，并能顺利进入生产状态，此次评估将新厂区作为

经营性资产，而把即将闲置的老厂区房屋建筑物作为非经营性资产处理。 

宏仁堂公司对沧州融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正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

投资，账面合计3100万元，此2笔参股长期股权投资均未办理工商变更等相关法律手续，

评估时企业未能提供被投资方会计报表，考虑到均为2011年新增投资，按投资成本加

上基准日后到出具报告前收到的2011年度投资收益确定评估值。 

宏仁堂公司坐落于和平区河北路334号的公产房，属于历史风貌建筑，现已转租给

狗不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约定租赁期2011年6月1日至2026年5月31日，因此房年久失

修，为确保安全经营，宏仁堂公司和狗不理集团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由承租方投资

进行重建。此拆改经济行为已得到天津市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的批准，根据现场勘查，

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竣工，根据已签订的有关合同，预计投资额将达到1615.35万元，

评估时未考虑此拆改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 

本评估报告结论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果资产状况、市

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相关状况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委托方应当委托评估机构执行评估

更新业务或重新评估。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评估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资产评估主

管机关审查使用。委托方应按本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使用，任何不正确或不恰当

地使用本评估报告所造成的不便或损失，将由评估报告使用者自行承担责任。下列行

为，但不仅限于此，均被认为是没有正确地使用本评估报告： 

1.将本评估报告用于其他目的经济行为； 

2.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外，未经中同华书面同意将本评估报告或其中部分内容

公开发布、用于任何报价或其他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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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

结论，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并特别关注本报告特别事项说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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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医药集团天津市医药集团天津市医药集团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拟转让所持拟转让所持拟转让所持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股权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股权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股权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股权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同华中同华中同华中同华评报字评报字评报字评报字（（（（2012））））第第第第 074 号号号号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或我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

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

两种评估方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拟实施转让持有的

宏仁堂公司股权行为涉及的宏仁堂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2011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

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一一一、、、、委托方委托方委托方委托方、、、、被评估单位被评估单位被评估单位被评估单位和和和和业务约定书约定业务约定书约定业务约定书约定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次资产评估项目的委托方为：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宏仁堂

公司，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为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一一一一））））委托方委托方委托方委托方概况概况概况概况 

委托方一：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注册登记情况 

名    称：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河西区友谊北路 29 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津 

注册资本：壹拾叁亿伍仟玖佰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期限：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至 

经营范围：经营管理国有资产、投资、控股、参股；各类商品、物资的批发、零

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化妆品、日用百货、仪器仪表、五金交电、玻

璃仪器、纸制品、橡胶制品、净化设备及材料、卫生保洁消毒用品、家用电器、通讯

器材销售；仪器仪表维修；展览展示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会议服务；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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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医药产品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劳务服务；计算机及软件调试维修服务；

摄影、冲印服务；干洗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地产开发；

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诊断药品、第二

类精神药品制剂销售；注射穿刺器械、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医用卫生材料及辅料

销售；普通诊察仪器、物力治疗及康复仪器、器械、中医器械、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体外诊断试剂（按药品管理的除外）医用制气设备、消毒灭菌设备及器具、医用化验

和基础设备器具、口腔科设备、器具及材料、光谱辐射治疗仪销售；基础外科（口腔

科、妇科）手术器械、医用供气输气装置、医用冷敷器具、医用 X 胶片及处理装置销

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2.公司概况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天津市医药管理局。1996 年天津市政府将天津

市所属制药企业国有资产授权医药管理局经营并改组为天津市医药总公司。1997 年 3

月 28 日经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批准改组为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并以其为核心

组建天津医药集团。集团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授权经营国有资产，为天津市计划

单列单位，在市政府领导下，归口市经济委员会。 

天津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医药产业为主营，现控股两家上市公司，拥有一家国家

级药物研究院，分布在化学原料药与制剂、中成药、保健品、医疗器械、制药机械等

工业制造行业，以及医药、眼镜、器化玻、兽药及器械等批发与零售企业。 

委托方二：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登记情况 

名    称：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17 号 

法定代表人：郝非非 

注册资本：叁亿陆仟玖佰陆拾伍万肆仟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西药制剂、化学药品原药制造（3810）

化学药品制剂、新草药、医疗器械、营养保健品、化学试剂加工、制造、批发、零售；

中药外配加工、包装印刷；卫生用品、健身器材、生活及环境卫生用消毒用品、药物

护肤产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家用电器、日用杂品、烟、酒（黄酒、酒精）糖、

茶、饮料品、蜂产品代购、代销、批发、零售；仓储、货物运输、宣传广告、技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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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转让、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计算机及软件、分析仪器的代购、代销、

批发、零售；计划生育用品零售；药用设施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

业务（国家有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中药材收购；下列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医疗包装材料、畜用药、

饵料添加剂、饲料、饵料、畜禽药品制造、饲料添加剂制造、牲畜饲养、淡水动植物

养殖、餐饮、会议服务；定型包装食品、食用油、副食、调料零售；纯净水、卫生用

品制造；定型包装饮用水；瓶装纯净水生产经营；饮料；固体饮料；茶饮料生产经营

限分支机构经营：抗生素、生化药品的销售（以上经营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

按规定办理） 

2.历史沿革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历史悠久的，以中药创新为特色的，分别于

1997年在新加坡，于2001年在上海两地上市的大型医药集团（沪市股票代码：600329）。 

中新药业拥有 40 余家分公司及参、控股公司，业务涵盖中成药、中药材、化学原

料及制剂、生物医药、营养保健品研发制造及医药商业等众多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产

业链、产品链、人才链。旗下天津隆顺榕、乐仁堂、达仁堂等数家中华老字号企业与

中药六厂等现代中药标志性企业同时并存并荣，并与葛兰素史克、以色列泰沃、美国

百特、韩国新丰等全球知名药企牵手联营。 

中新药业拥有 718 个注册品种，其中国宝级中药四个，中新药业高级顾问、技术

中心名誉主任，中国著名中药制剂专家章臣桂教授发明的速效救心丸为国家机密品种，

另有国家秘密品种 3 个。共有中药保护品种 21 个，独家生产品种 109 个。中新药业营

销网络覆盖全国，众多优质产品远销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享有盛誉。 

中新药业以中药创新统领经营发展思路，注重自主创新研发，一直走在中药现代

化发展的前列。拥有一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六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一个市级中

药现代化技术工程中心以及国家人事部批准的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拥有专利申请

495 件，其中发明专利 313 件，独家处方 67 个，独家剂型 42 种。在长期的实践探索

中，集成并优化了世界最先进的中药设备和技术，形成了中新药业独特的中药现代化

集成发展平台。全面执行 GAP、GLP、GCP、GMP、GSP 系列标准，实现全程质量控制，

确保产品的安全有效。 

（（（（二二二二））））被评估单位概况被评估单位概况被评估单位概况被评估单位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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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册登记情况 

名    称：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住    所：红桥区涟源西路 32 号 

法定代表人：张彦森 

注册资本：贰仟陆佰伍拾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2003 年 12 月 9 日至 2053 年 12 月 8 日 

经营范围：硬胶囊剂、散剂、颗粒剂制造；汽车货运。（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

按规定执行） 

2.公司概况 

宏仁堂公司，建于 1923 年，始出于“乐家老铺”，原名为“宏仁堂”，由“乐家”

传人乐笃周先生所创建，至今有近百年的中药制药历史，后经公私合营 1973 年更名为

“天津市第五中药厂”，2003 年天津市第五中药厂改制并恢复老字号，变更为“天津

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公司发展理念以“方名、料优、艺精、药灵”为核心，在当时

享誉全国，有“乐家老铺之灵秀”的美称。1994 年宏仁堂公司被国家内贸部正式授予

"中华老字号"荣誉称号。 

宏仁堂公司系由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组建而成，其中：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378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2%；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27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8%。2005 年天津中

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2004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经评估后将 52%的股权全部转

让，其中 49%转让给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3%转让给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宏仁堂公司评估基准日注册资本为 2650 万元，由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和天津

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其中天津医药集团公司出资 1298.5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49%；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351.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宏仁堂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有 56 个品种，其中：“血府逐瘀”、“养血生发”、“白

癜风”、“冠心苏合”四大品种的销售占全部销售收入的 95%以上。公司的产品销及全

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及东南亚地区。内销主要供应各地区的药材公司、医药公司，

由于产品质量稳定，企业信誉较好，保证了销售渠道，形成了广泛的销售网络，销售

情况稳定，产销适量。 

3.近三年及评估基准日资产、财务、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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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仁堂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2008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2009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2010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2011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总资产总资产总资产总资产 10,979.95 16,105.19 17,932.18 22,344.76 

总负债总负债总负债总负债 3,543.62 5,821.80 4,438.89 5,219.92 

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 7,436.33 10,283.39 13,493.30 17,124.84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200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200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201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2011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 

销售收入销售收入销售收入销售收入 13,733.59 15,553.85 17,799.28 21,110.37 

利润总额利润总额利润总额利润总额 1,759.06 3,300.05 3,959.88 4,215.31 

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 1,511.97 2,847.06 3,410.73 3,631.54 

 

宏仁堂公司报表（母公司报表）数据如下：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2008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2009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2010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2011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总资产总资产总资产总资产 10,185.04 15,483.49 17,596.95 21,661.43 

总负债总负债总负债总负债 2,773.01 5,260.39 4,226.05 4,711.59 

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 7,412.03 10,223.10 13,370.90 16,949.84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200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200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201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2011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 

销售收入销售收入销售收入销售收入 11,764.77 13,031.20 14,707.51 18,189.67 

利润总额利润总额利润总额利润总额 1,732.38 3,252.02 3,875.82 4,145.19 

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 1,491.44 2,811.07 3,347.80 3,578.94 

 

4.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方一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为被评估单位的股东之一，持有被评估单位

49%的股权；本次评估的委托方二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部分被评

估单位股权。 

二二二二、、、、评估目的评估目的评估目的评估目的 

根据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和天津市医药集团董事会决议文件，本评估报告的评估

目的是为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宏仁堂公司股权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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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评估对象评估对象评估对象评估对象和和和和评估评估评估评估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为宏仁堂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涉及的范围为宏仁堂公司

申报的于评估基准日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津分所专项审计后

的资产和负债，具体资产类型和审计后账面价值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科目名称科目名称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账面价值账面价值账面价值    

一一一一、、、、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资产合计    59,355,807.31  

    货币资金 12,356,872.00  

    应收票据 2,306,223.76  

    应收账款 2,377,349.60  

    预付款项 1,072,136.34  

    其他应收款 11,076,600.00  

    存货 30,166,625.61  

二二二二、、、、非流动资产合计非流动资产合计非流动资产合计非流动资产合计    157,258,538.11  

  长期股权投资 41,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6,583,212.64  

    固定资产 13,221,384.87  

      其中：建筑物类 4,194,237.78  

            设 备 类 9,027,147.09  

    在建工程 89,293,809.80  

    无形资产 7,160,130.80  

    其中：土地使用权 7,091,701.34  

                 其他无形资产 68,429.46  

三三三三、、、、资产总计资产总计资产总计资产总计    216,614,345.42  

四四四四、、、、流动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44,649,772.74  

    短期借款 10,000,000.00  

    应付账款 13,789,514.63  

    预收款项 17,791,941.30  

    应交税费 917,760.54  

    其它应付款 2,150,556.27  

五五五五、、、、非流动负债合计非流动负债合计非流动负债合计非流动负债合计    2,466,103.13  

    其他非流动负债 2,466,103.13  

六六六六、、、、负债合计负债合计负债合计负债合计    47,115,875.87  

七七七七、、、、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    169,498,469.55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业已经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津分所审计并出具了中瑞岳华津专审字

[2012]第023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一）截止评估基准日，宏仁堂公司拥有 1 家全资子公司，2 家参股公司，被投

资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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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建工程概况： 

位于西青经济开发区，是一座现代化中药固体制剂生产厂区。新建厂区总用地面

积47956平方米，厂区规划：建筑物占地面积17413平方米，建筑面积16005平方米，建

筑密度36.3%，容积率0.6，道路及天井面积13663平方米，绿化面积16880平方米，绿

化率35.5%。目前新厂区科研办公楼、联合厂房、公用站房等房屋已竣工，各项厂区配

套和辅助设备已安装完毕。未来企业只需增加少量设备，便可使生产能力提高到12亿

粒。 

（三）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类型、数量、法律权属状况： 

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情况： 

土地使用权一宗，位于西青开发区内，工业用地，面积47956m2；账面净值

7,091,701.34元； 

    企业申报的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情况： 

1、八项发明专利及一项中国驰名商标，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授权日 专利号 专利类别 

1 一种益肾固冲调经止血药物 04.7.5/08.1.9 ZL200410019878.6 发明 

2 治疗皮肤疾病的中药 04.7.5/07.5.9 ZL200410019879.0 发明 

3 一种治疗冠心病心绞痛高脂

血症的血府逐瘀滴丸及其制

备方法 
05.9.5/07.8.15 ZL200510014981.6 

发明 

4 一种治疗冠心病心绞痛高脂

血症的血府逐瘀滴丸及其制

备方法 
05.9.5/10.5.19 ZL200510170298.6 

发明 

5 一种血府逐瘀胶囊的制备方

法及其质量标准 
05.9.20/08.10.1 ZL200510015113.X 发明 

6 一种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及胸

闷憋气的药物的制备方法 
05.9.27/09.6.10 ZL200510015207.7 发明 

7 血府逐瘀膏剂 05.11.29/09.11.18 ZL200510016462.3 发明 

8 治疗气虚证药物 07.5.18/10.5.14 ZL200710057363.9 发明 

上述第七项“血府逐瘀膏剂”发明专利技术尚未用于产品生产中；第八项“治疗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成立时间成立时间成立时间    

法定代法定代法定代法定代

表人表人表人表人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持股持股持股持股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主营业务主营业务主营业务主营业务    

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万万万万

元元元元））））        

1 
天津宏仁堂医药销售有限公

司 
2006 年 11 月 朱晓晶 1000 100% 中成药销售 1174.99 

2 
沧州融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08 年 6 月 陈树芬 13538.43 

1000

万股 
吸收存款、放贷  

3 
正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08 年 11 月 赵建国 6415 
2000

万股 
吸收存款、放贷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第 12 页 

气虚证药物”专利技术对应的专利产品—四味益气胶囊，近五年没有生产。 

商标权为“红花牌”注册商标所有权。 

2、公产房两处 

（1）一处是位于和平区河北路(456)334号，计租面积1107.51平方米，餐饮营业用

房，此房已由宏仁堂公司租赁给狗不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而后，出租方与承租方签

订补充协议，因经营场所年久失修，为确保安全经营，由承租方投资进行重建。根据

现场勘查，主体工程已基本竣工。 

（2）另一处是位于和平区重庆道11.13号，计租面积34.49平方米，住房使用。 

（四）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 

除上述专利、商标使用权及公产房外，宏仁堂公司不存在表外资产 

（五）评估范围仅以被评估企业提供的评估申报表内容为准。 

四四四四、、、、价值价值价值价值类型类型类型类型及及及及其其其其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本次评估是为股权转让双方提供价值参考，一般为公开、公平市场条件下的价值，

因此采用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市场价值作为选定的价值类型，具体定义如下：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

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持续经营在本报告中是指被评估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会按其现状持续下去，并在

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五五五五、、、、评估基评估基评估基评估基准日准日准日准日 

根据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之约定，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2011年12月31日。 

本次评估工作中所采用的价格及其他参数均为评估基准日的标准。 

以2011年12月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是委托方根据实现经济行为的需要确定的。 

六六六六、、、、评估依据评估依据评估依据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1.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文件。 

（二）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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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务院 91 号令《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 年 11 月 16 日）； 

3. 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国资办发[1992]36 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

则》（1992 年 7 月 18 日）； 

4.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令第 3 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

行办法》（2003 年 12 月 31 日）； 

5.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 号《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2005 年 8 月 25 日）； 

6.  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天津市企业国有资产评

估管理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津国资产权[2007]40 号）； 

7.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资委产权[2006]274 号，2006 年 12 月 12 日）； 

8.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7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 年 8 月 30 日）； 

9. 建设部令第 98 号《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2001 年 8 月 15 日） 

10.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2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8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

例》（国务院第 163 次常务会议通过修订，2006 年 12 月 31 日）； 

12.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2007 年 3 月 16 日）； 

13. 198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1985 年 9

月 8 日）； 

14.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的通

知（国发[1987]31 号）； 

15. 其他与资产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三）准则依据 

1. 财政部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

本准则》的通知（财企[2004]20 号，2004 年 2 月 25 日）； 

2.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印发《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

见》的通知（会协[2003]18 号，2003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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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中评协

[2004]134 号，2004 年 12 月 30 日）； 

4.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等 7 项资产评估准则》

的通知（中评协[2007]189 号，2007 年 11 月 28 日）； 

5.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和《专利资产评估指

导意见》的通知（中评协[2008]217 号，2008 年 11 月 28 日）； 

6.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的通知 （中评协

[2008]218 号，2008 年 11 月 28 日）； 

7.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中

评协[2009]211 号，2009 年 12 月 18 日）； 

8. 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发[2002]195 号《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GB/T18508-2001）； 

9. 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1999）； 

10. 财政部颁布的国内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四）权属依据 

1. 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2. 房屋所有权证：房地证津字第 103031012845 号、房地证津字第 103031012846

号、房地证津字第 103031012847 号、房地证津字第 103031012848 号、房权证红桥字

第 060101928 号、济房权证天字第 204576 号； 

3. 国有土地使用证：西青单国用（2006)第 151 号； 

4. 机动车辆行驶证； 

5.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6. 公有住房租赁合同； 

7. 设备购置合同、发票、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合同等； 

8. 下属长期投资单位出资证明文件； 

9.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他权属证明文件。 

（五）取价依据 

1. 《2006～2007 版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 

2. 2011 年机电产品全球报价系统（http://price.86mdo.com）； 

3. 《2011 年机电产品报价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3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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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财税字（2008）170 号文件-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关于全国实施增

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6. 国家计委 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计价格

[2002]10 号，2002 年 1 月 7 日)； 

7.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公安部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

《调整汽车报废标准若干规定》的通知(国经贸资源[2000]1202 号，2000 年 12 月 18

日)； 

8.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内贸易部机械 工业部 公安部 

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发布《汽车报废标准》的通知(国经贸经[1997]456 号，1997 年 7

月 15 日)； 

9. 中国人民银行现行贷款利率； 

10.国土资源部关于发布实施《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通知 (国土资发

[2006]307 号，2006 年 12 月 23 日)； 

11.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

[2002]1980 号，2002 年 10 月 15 日）； 

12.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

知（发改价字[2007]670 号，2007 年 3 月 30 日）； 

13.天津市建交委建筑[2010]249 号文《关于建设工程人工费计价有关问题的通

知》； 

14.天津市建交委建筑[2010]265 号文《关于调整我市建设工程税金组成和税率的

通知》； 

15. 《天津市建筑工程预算基价》（2008）； 

16. 《天津市安装工程预算基价》（2008）； 

17. 《天津市装饰工程预算基价》（2008）； 

18. 天津市建设工程计价办法《DBD 29- 001- 2008》； 

19.天津市工程造价信息（2011.12）； 

20.委估资产的购置合同、协议； 

21.钢材市场其他价格资料； 

22.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工程图纸及工程决算等有关资料； 

23.搜集的相关价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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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评估师现场察看和市场调查取得的与估价相关的资料。 

（六）其他依据 

1. 天津医药集团公司与中同华签订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2.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各类《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 

3.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 2008 年至 2010 年及基准日审计报告、会计报表、会计凭证、

财务经营方面的资料、银行对账单及余额调节表，以及有关协议、合同书、发票等财

务资料； 

4. 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访谈记录；  

5.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七七七七、、、、评估方法评估方法评估方法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市场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1）存在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且市场数据比较充分；

（2）公开市场上有可比的交易案例。 

收益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1）被评估对象的未来预期收益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

币衡量；（2）资产拥有者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也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衡量；

（3）被评估对象预期获利年限可以预测。 

成本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1）被评估对象处于继续使用状态或被假定处于继续

使用状态；（2）能够确定被评估对象具有预期获利潜力；（3）具备可利用的历史资

料。 

因国内产权交易市场交易信息的获取途径有限，且同类企业在产品结构和主营业

务构成方面差异较大，选取同类型市场参照物的难度极大,不宜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宏仁堂公司经营状态比较稳定，未来预期收益、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以及预期

获利年限可以预测，未来预期收益和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可以用货币量化。适宜采

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宏仁堂公司未来将按照现有经营模式持续经营，2012年计划迁入新厂区，届时盈

利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企业各项资产及负债具备可以利用的历史成本资料，适于采

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因此本次评估确定主要采用收益法和成本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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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方法简介 

1.收益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收益法的基本公式为： 

DBE −=                    （1） 

式中： 

E：被评估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B：被评估企业的企业价值 

D：评估对象的付息债务价值 

∑+= iCPB                  （2） 

P：被评估企业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ΣCi：被评估企业基准日存在的长期投资、其他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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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i：被评估企业未来第 i 年的预期收益（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 

n：评估对象的未来预测期。 

2.成本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成本法也称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

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三）评估结论确定的方法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成本法仅能反映企业资产的自身价值，而不能全面、合理的

体现企业的整体价值，并且采用成本法也无法涵盖诸如客户资源、商誉、人力资源等

无形资产的价值。宏仁堂公司经 2003 年改制后，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公司已形成了自

己特有的经营理念、经营策略、经营方法；2012 年公司即将迁入新厂区，这也为公司

下一步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平台。评估师经过对宏仁堂公司财务状况的调查及历史经

营业绩分析，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股权转让的评估目

的，适用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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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仁堂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价值，因此选定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宏仁堂公司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八八八八、、、、评估评估评估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次评估程序主要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 评估准备阶段 

与委托方洽谈，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

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接受委托，签订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确定项目负责人，组

成评估项目组，编制评估计划；辅导被评估单位填报资产评估申报表，准备评估所需

资料。 

(二) 现场调查及收集评估资料阶段 

根据此次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按照评估程序准则和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评估

人员通过询问、函证、核对、监盘、勘查、检查、抽查等方式进行实地调查，从各种

可能的途径获取评估资料，核实评估范围，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

属。 

(三) 评定估算阶段 

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根据评估

对象、价值类型、评估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选择适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

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初步评估结果。 

(四) 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阶段 

根据各评估小组对各类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编制相关评估说明，在核实确认相

关评估说明具体资产项目评估结果准确无误，评估工作没有发生重复和遗漏情况的基

础上，依据各资产评估说明进行资产评估汇总分析，确定最终评估结论，撰写资产评

估报告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资产评估准则和评估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对评

估报告及评估程序执行情况进行必要的内部审核；与委托方或者委托方许可的相关当

事方就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沟通；按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的要求向委托方提交

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九九九九、、、、评估假设评估假设评估假设评估假设 

1． 本次评估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2． 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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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经营业务合法，并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

其无法持续经营，被评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并原地持续使用； 

4． 被评估单位和委托方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5． 评估人员所依据的对比公司的财务报告、交易数据等均真实可靠； 

6． 本次评估，除特殊说明外，未考虑被评估单位股权或相关资产可能承担的抵

押、担保事宜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

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7． 本次评估假设股东于年末获得净现金流； 

8． 鉴于宏仁堂公司新厂区已达到搬家条件，其对宏仁堂公司今后发展的重要性，

依据企业未来发展规划，本次评估假设企业在2012年顺利搬迁，并能顺利进入生产状

态。 

当出现与前述假设条件不一致的事项发生时，本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十十十十、、、、评估结论评估结论评估结论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收益法和成本法两种方法对宏仁堂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

评估。宏仁堂公司经审计后资产账面价值为21,661.43万元，负债为4,711.59万元，净

资产为16,949.84万元。 

1. 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持续经营的假设条件下，宏仁堂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52,920.00万元，

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35,795.16万元，增值率为209.02%。 

增值原因为：收益法评估出的价值是企业整体资产获利能力的量化和现值化，反

映企业未来盈利能力；账面值是由企业按历史成本原则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

计量，不能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管理能力、发展前景等因素；被评估单位具有的专利、

商标使用权、客户关系、商誉等均为表外资产，未包含在企业账面价值中。评估时采

用未来所获取的现金流量折现确定企业价值，价值中包含上述表外资产以及不可确指

或难以量化的无形资产价值，因此造成增值。 

收益法评估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收益法收益法收益法收益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帐面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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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7,616.22    

 非流动资产  2  14,728.54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3,100.00    

    投资性房地产  4  658.32    

    固定资产  5  1,324.83    

    在建工程  6  8,929.38    

    无形资产  7  716.01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709.17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      

    资产总计资产总计资产总计资产总计        10101010     22,344.76    

 流动负债  11  4,973.31    

 非流动负债  12  246.61    

    负债总计负债总计负债总计负债总计        13131313     5,219.92    

    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 ) ) )     14141414     17,124.84  52,920.00  35,795.16  209.02 

 
收益法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见收益法评估明细表。 

2.成本法评估结果 

采用成本法确定的宏仁堂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31,018.45万元，比审计后

账面净资产增值14,068.61万元，增值率为83.00%。 

增值原因为： 

1．存货评估增值1,197.47万元。存货中的产成品账面值仅反映其制造成本，评估

值中除包括完全生产成本外还含有已创造的适当利润，故有所增值； 

2．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283.17万元。对销售公司采用整体评估，造成增值；对

正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投资，在2012年1月收到股东分红108.05万元，造成增值。 

3．固定资产评估增值995.53万元。房屋建筑物建造时间较长，现行全新市价较过

去上涨幅度较大；同时企业计提折旧较快，其账面净值已不能反映其真实的现行价值。

以上原因造成本次资产评估的增值。 

4．投资性房地产增值1,091.04万元。企业投资性房地产购置于2010年5月，近两

年，随着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全新市价较过去上涨幅度较大； 

5．在建工程增值145.78万元。企业新厂区始建于2009年11月，截止去年底已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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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在此期间房地产人工费、材料费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6．无形资产评估增值10,355.62万元。其中：专利和商标权、公产房等均为表外

资产，账面价值为零，评估时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造成增值；土地使用权

购置于2005年10年，近几年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造成增值。 

成本法评估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成本法成本法成本法成本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面价值账面价值账面价值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评估价值评估价值评估价值    增减值增减值增减值增减值    增值率增值率增值率增值率%    
项项项项      目目目目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5,935.58  7,133.05  1,197.47  20.17  

非流动资产 2  
15,725.85  28,596.99  12,871.14  81.85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4,100.00  4,383.17  283.17  6.91  

      投资性房地产 4  
658.32  1,749.36  1,091.04  165.73  

      固定资产 5  
1,322.14  2,317.67  995.53  75.30  

      在建工程 6 
8,929.38  9,075.16  145.78  1.63  

      无形资产 7  
716.01  11,071.63  10,355.62  1,446.29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709.17  1,800.27  1,091.10  153.86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资产总计资产总计资产总计资产总计    10  
21,661.43  35,730.04  14,068.61  64.95  

流动负债 11  
4,464.98  4,464.98  0.00   

非流动负债 12 
246.61  246.61  0.00   

负债总计负债总计负债总计负债总计    13  
4,711.59  4,711.59  0.00      

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    14 
16,949.84  31,018.45  14,068.61  83.00  

 

成本法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见成本法评估明细表。 

3.评估结论 

委托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两种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分别为： 

成本法的评估值为31,018.45万元；收益法的评估值52,920.00万元，两种方法的

评估结果差异21,901.55万元，差异率70.6%。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为：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成本法仅能反映企业资产的自身价值，而不能全面、合理的

体现企业的整体价值，并且采用成本法也无法涵盖诸如客户资源、商誉、人力资源等

无形资产的价值。宏仁堂公司经2003年改制后，经过十年的发展，公司已形成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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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经营理念、经营策略、经营方法；2012年公司即将迁入新厂区，这也为公司下

一步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平台。评估师经过对宏仁堂公司财务状况的调查及历史经营

业绩分析，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股权转让的评估目的，

适用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宏仁

堂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价值，因此选定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宏仁堂公司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特别事项说明特别事项说明特别事项说明特别事项说明 

本评估报告存在如下特别事项，提请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 

1.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反映委托评估对象在持续经营、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不

发生变化等假设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下的价值。 

2. 本评估报告是在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提供基础文件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

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是委托方及相关当事

方的责任；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是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

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3. 本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4. 本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5. 本评估结论未考虑非控股权因素产生的折价的影响。 

6. 本评估结论未考虑流动性的影响。 

7. 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对所提供的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等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

完整性承担责任；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是对该资料及其来源进行必要的查验和披露，

不代表对本次委估资产的权属提供任何保证，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进行确认或发表意

见超出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范围，我们提请报告使用人关注本报告中披露的有关产权

瑕疵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8. 宏仁堂公司对沧州融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正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的投资，账面合计 3100 万元，此 2 笔参股长期股权投资均未办理工商变更等相关法

律手续，评估时企业未能提供被投资方会计报表，考虑到均为 2011 年新增投资，按投

资成本加上基准日后到出具报告前收到的 2011 年度投资收益确定评估值。 

9. 在评估基准日，宏仁堂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已抵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营业部，此抵押是为宏仁堂股东之一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贷款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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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天津同仁堂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估计不会造成损失。 

10.宏仁堂公司老厂区房屋建筑物所依附的土地使用权不属于被评估单位所有，产

权归属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评估时仅对地上附着物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11.宏仁堂公司坐落于和平区河北路 334 号的公产房，属于历史风貌建筑，现已转

租给狗不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约定租赁期 2011 年 6 月 1 日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因

此房年久失修，为确保安全经营，宏仁堂公司和狗不理集团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由

承租方投资进行重建。此拆改经济行为已得到天津市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的批准，根

据现场勘查，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竣工，根据已签订的有关合同，预计投资额将达到

1615.35 万元，评估时未考虑此拆改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 

12.根据与企业总经理访谈，公司计划在 2012 年 8 月份实施搬迁，搬迁后全部在

新厂区经营，老厂区暂时闲置，未来使用用途尚不明确，此次评估老厂区房屋建筑物

按重置成本法确认价值。 

13.牌照号为津 AC9332、津 CJ5380、津 CG3168 等三辆车，车辆行驶证记载产权所

有人为“天津市第五中药厂”（宏仁堂公司前身），宏仁堂公司尚未办理名称变更手续。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使用限制说明使用限制说明使用限制说明 

本评估报告有如下使用限制： 

1. 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评估报

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资产评估业务

约定书的要求正确、恰当地使用本评估报告，任何不正确或不恰当地使用报告所造成

的不便或损失，将由报告使用者自行承担责任。 

2. 本评估报告未经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监管单位完成备案，评估结论不得被使

用。 

3. 未征得我公司书面同意，本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

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4. 本评估报告结论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果资产状况、

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相关状况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委托方应当委托评估机构执行评

估更新业务或重新评估。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日日日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2012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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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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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季  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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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张建锋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郑  涛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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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目目目   录录录录 
 
 

附件一：有关经济行为文件复印件 

1.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文件 

附件二：前三年审计报告正文及所附财务报表复印件、评估基准日专项审计报告

正文及所附财务报表复印件 

附件三：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四：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复印件 

附件五：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1.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 房屋所有权证：房地证津字第 103031012845 号、房地证津字第 103031012846

号、房地证津字第 103031012847 号、房地证津字第 103031012848 号、房权证红桥字

第 060101928 号、济房权证天字第 204576 号； 

3. 国有土地使用证：西青单国用（2006)第 151 号； 

4. 机动车辆行驶证； 

附件六：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承诺函原件 

附件七：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承诺函原件 

附件八：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九：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附件十：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十一：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复印件 

附件十二：下属长期投资单位其他相关资料复印件 

（一）整体评估单位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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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津宏仁堂医药销售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复印件； 

（二）非整体评估单位其他相关资料 

1. 沧州融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入股协议书、出资时汇款单据； 

2. 正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执照、股金转让协议书 

 



                                             

 

委托方承诺函委托方承诺函委托方承诺函委托方承诺函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中同华中同华中同华中同华资产评估资产评估资产评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因我公司为拟转让所持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股权的需要，特委托贵公司对拟

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

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为确保资产评估机构客观、公正、合理地进行资产评估，本公

司承诺如下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规定； 

2. 所提供的与资产评估相关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3. 负责委托具备合法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

进行了审计； 

4. 负责协调宏仁堂公司为贵公司及时提供符合评估规范要求的基础资料； 

5. 宏仁堂公司提供的评估明细表所载内容为经过我公司确认的评估范围； 

6. 按照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之约定向贵公司及时足额支付评估费用； 

7. 我公司及我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协助评估工作的人员均与评估机构和评估机构参

与本次评估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或存在损害评估独立性的关系； 

8. 在评估工作的整个过程中未采用任何方式干预评估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字法定代表人签字法定代表人签字法定代表人签字：：：：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盖章盖章盖章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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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被评估单位被评估单位被评估单位承诺函承诺函承诺函承诺函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中同华中同华中同华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因本公司为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本公司股权的需要，同意接受委

托方委托贵公司对该经济行为所涉及的本公司申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评估

基准日为 2011年 12月 31日。为确保资产评估机构客观、公正、合理地进行资产评估，

本公司承诺如下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规定； 

2. 本次委托评估机构评估的资产为本公司合法拥有，权属明确，不存在权属争议，

出具的资产权属证明文件真实、完整，合法、有效； 

3. 本公司有关资产的抵押、质押、担保、诉讼及其他或有负债等重大事项等在“关

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说明”中已揭示充分，无任何隐瞒事项； 

4. 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所提供的财务会计及其他与评估工作相关的资料真

实、完整、合法、有效； 

5. 所提供的企业经营管理资料客观、真实； 

6. 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协助评估工作的人员均与评估机构和评估机构参

与本次评估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或存在损害评估独立性的关系； 

7. 在评估工作整个过程中未采用任何方式干预评估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字法定代表人签字法定代表人签字法定代表人签字：：：：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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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产评估师承诺函注册资产评估师承诺函注册资产评估师承诺函注册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们对贵公司拟实施股权转让行为所涉及的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以201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进行了评估，形成了资产评估报告。

在本报告中披露的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我们承诺如下： 

1.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 

2.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评估业务约定书的约定一致。 

3.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资产进行了必要的核实。 

4.根据资产评估准则和相关评估规范选用了评估方法。 

5.充分考虑了影响评估价值的因素。 

6.评估结论合理。 

7.评估工作未受到干预并独立进行。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张建锋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郑  涛                              
 

 

 

   

                         
         二〇一二年三月六日 


